
荣昌区人民医院DSA房屋改造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2024年1月，医院委托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编制了《荣昌区人民医院DSA房屋改

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4年11月7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以渝（辐）

环准〔2024〕83号批复该项目，2024年12月本项目开工建设，2025年5月建成，

2025年6月设备安装到位进行调试。

项目验收阶段建设内容为 DSA机房及配套的辅助用房，并在机房内配置 1

台 DSA（Ⅱ类射线装置，最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单管

头设备），开展介入手术工作，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40m2。

二、其他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均已在验收调查报告中

进行了详细说明，参见报告“表三”部分调查。

三、辐射安全许可证持证情况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已经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渝环辐证[00303]，

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许可的核技术利用项目为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1个、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1个，

本次验收的1台DSA设备正在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四、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运行情况

医院已建立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委员会，设置了专人负责管理医院辐射

防护工作，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在严格执行规定的辐射安全和

环境管理制度前提下，医院未出现辐射事故，项目的运行安全是有保障的。

五、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配备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配备情况已在验收调

查报告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参见报告“表三”部分调查。

六、人员配备及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情况

本项目现验收阶段根据目前手术需求配置18名放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医



师、技师、护士等。放射工作人员均为医院现有的人员，不新增医院总劳动定

员，后续根据手术增加情况增配，以上人员均取得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合格成绩

单且在有效期内。放射工作人员均配置有个人剂量计，进行了上岗前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结论表明可从事放射工作。

七、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情况

根据调查，医院现有Ⅲ类X射线装置共20台、DSA1台，共21台射线装置，

均已申请许可，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已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渝环辐证

[00303]，有效期至2027年6月30日），本次新增1台，DSA设备正在办理辐射安

全许可证。医院按照台账管理制度进行放射源及射线装置台账管理。

八、放射性废物台账管理情况

本项目X射线装置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的X射线，不产生放射性三废。

九、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目前，医院辐射环境管理制度有：《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放射诊

疗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射线装置保养维护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辐射防护监测制度》、《辐射工作场所辐射环境检测方案》、《介入室护理

管理制度》、《医学装备设备台账档案信息管理》、《放射防护人员培训计

划》、《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受检者放射危害告知与防护制度》、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放射性事故应急预案》等。制度

基本健全，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医院按上述制度执行，到目前为止未曾发生

过放射事故。本项目也按照环评要求进行了制度上墙，详见现场照片。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